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 陆河 市监 处字 〔 2021 〕 B83 号  

当事人： 陆河县城福亮百货经营部（彭福亮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陆河县城福亮百货经营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92441523MA55BNQL0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（住址）：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彭福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电话： *       其他联系方式: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陆河县河田镇拱桥西（城北一街21-23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1年10月18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，发现你经营部的货架上摆放有“强生牛奶纯米润肤乳”（原产地：马来西亚，MFG20201009,500ml）、“强生温和润肤乳”（原产地：马来西亚，MFG20200919,500ml）、“花王洗发精”（花王（台湾）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厂出品，生产日期：20210105，原产地：台湾）和“棕榄美之选 去头屑洗发露”（总经销商：香港高露洁棕榄有限公司，EXP230208，750ml）等若干，上述产品外包装标签上未直接使用中文标签，亦未加贴中文标签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物品实施扣押。
经查，你购进上述未直接使用中文标签、亦未加贴中文标签的进口化妆品用于销售，截止至调查终结，你不能提供上述产品的购进票据和供货方营业执照。货值金额无法计算。    
你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。   
本案当事人属初次违法，社会危害较小，未造成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损害，且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,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五项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(五)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”和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中“3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(1)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;(2)违法行为轻微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。”的规定可以减轻处罚。
依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和上述的规定，本局决定对你（单位）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 1、没收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一批；2、处罚款5000元（人民币伍仟元整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1.现场检查笔录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清单；2.对负责人彭福亮的询问调查笔录；3.陆河县城福亮百货经营部《营业执照》、负责人彭福亮身份证复印件。                  
我局已于2021年10月27日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及听证要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陆河县支行。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   
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08日
















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